
 

 

國立苗栗農工校園照度檢測紀錄表 

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檢測人員：           

檢測日期：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 上/下午    時    分      天氣：         

檢測位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黑板照度紀錄表 

亮度/位置 A B C D E F G 平均 

開燈(Lux)         

關燈(Lux)         

備註：黑板平均照度為 7 點平均值，黑板照度不低於 750 米燭光(LUX) 。 

 

室內照度紀錄表 

亮度/位置 A B C D E F G H I 平均 

開燈(Lux)           

關燈(Lux)           

備註：教室平均照度計算方法為(A×1+B×4+C×1+D×4+E×16+F×4+G×1+H×4+I×1)/36。 

教室照度不低於 500 米燭光(LUX) 


